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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4、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hVZ8cxc9G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

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在“价值在

线”（www.ir-online.cn）举办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

2、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总经理 李强，财务负责人 黄海威，董事会秘书 黎宇晖，独立董事 刘涛（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hVZ8cxc9G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

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黎宇晖

电话：0760-85115672

传真：0760-85118269

邮箱：rfgf@rfcable.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8层

电话：010-88004488/66090088� � �传真：010-66090016� � �邮编：100005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208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日丰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

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

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称“深交所” ）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

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63人，代表股份261,937,264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7792%。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经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

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7%；

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0%。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61,680,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022%；

反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03%；

弃权9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3%；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1%。

（七）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16,029,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7039%；

反对196,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130%；

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831%。

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

7.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261,727,6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200%；

反对197,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53%；

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7%。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60,423,4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198%；

反对191,5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35%；

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7%。

关联股东李泳娟回避表决。

（九）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261,752,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296%；

反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65%；

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十）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61,770,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365%；

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96%；

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39%。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

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作了述职报告。

经查验，上述第7.01项议案、第8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第九、十项议

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桑 健

曲 艺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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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下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61,937,264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77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60,697,171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

的57.50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40,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40,093股，占公司股份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0.2735%。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通讯参会的形式召开。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00％；反对15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33％；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8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反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328％；反对15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7324％； 弃权9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4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00％；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29,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39％；反对196,99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260％；反对19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53％；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

7.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27,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反对19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986％；反对19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15％；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423,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8％；反对191,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35％；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关联股东李泳娟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389％；反对191,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99％；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2％。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5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388％；反对174,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4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77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903％；反对15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91％；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569� � � � � � �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5-032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路99号长久物

流）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1,964,9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薄世久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形式对

本次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宝岭先生因身在外地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闫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张振鹏先生、财务总

监靳婷女士、副总经理朱静伟先生、卢玉亮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5,172 99.8141 581,840 0.1523 127,900 0.033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5,052 99.8141 581,840 0.1523 128,020 0.033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4,852 99.8141 581,840 0.1523 128,220 0.033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874,352 99.7144 962,540 0.2519 128,020 0.033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1,052 99.8131 585,840 0.1533 128,020 0.033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5,052 99.8141 580,640 0.1520 129,220 0.0339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4,852 99.8141 580,840 0.1520 129,220 0.033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55,452 99.8142 582,240 0.1524 127,220 0.0334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857,452 99.7100 978,240 0.2561 129,220 0.0339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81,252 99.7686 756,440 0.1980 127,220 0.0334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2,719 93.2708 592,440 5.5242 129,220 1.205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决定及2025年度薪酬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856,752 99.7098 980,940 0.2568 127,220 0.0334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203,352 99.8006 633,340 0.1658 128,220 0.03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71,240,5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010,519 93.3435 585,840 5.4626 128,020 1.193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67,280 76.9743 191,240 13.7926 128,020 9.233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943,239 95.7741 394,600 4.225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0,010,519 93.3435 585,840 5.4626 128,020 1.1939

11

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02,719 93.2708 592,440 5.5242 129,220 1.20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7、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8、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委托理财的议案

10、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决定及2025年度薪酬的预案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11为涉及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371,240,533股股份，本次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0、

12、13不属于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秀芳、李浚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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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

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0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对该700股

股份实施注销。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公司对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1,900,000股均以授予价格5.4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上述合计1,900,700股股份将由公司注销。 全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6,050,695股减少至234,149,

995股，注册资本由236,050,695元减少至234,149,995元。 实际总股份数和注册资本最终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调整变动。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

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

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沐川路58弄1-7号G60商用密码产业基地A2楼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

3、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4、电话：021-62327028

5、邮箱：stock@koal.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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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沐川路58弄1-7号G60商用密码产业基地A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617,0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6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文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97,947 99.5161 83,700 0.0966 335,436 0.387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07,347 99.5270 83,700 0.0966 326,036 0.376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01,347 99.5200 82,500 0.0952 333,236 0.384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99,647 99.5181 401,536 0.4636 15,900 0.0183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89,447 99.5063 408,536 0.4717 19,100 0.02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09,383 99.8757 85,900 0.0992 21,800 0.02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772,532 99.2835 89,000 0.1478 342,336 0.5687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15,783 99.8830 80,400 0.0928 20,900 0.0242

9、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2,883 99.8691 87,000 0.1017 25,000 0.02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183,318 95.9699 408,536 3.8501 19,100 0.1800

6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0,503,254 98.9850 85,900 0.8095 21,800 0.2055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0,179,618 95.9350 89,000 0.8388 342,336 3.2262

8

《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

10,509,654 99.0453 80,400 0.7577 20,900 0.1970

9

《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498,954 98.9445 87,000 0.8199 25,000 0.23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 5、6、7、

8、9�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议案7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股东对本人及关联人薪酬事项回避表决；议

案9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2、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所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管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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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零六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大厦A座10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4,198,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58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立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宗卫国先生、任力先生、魏一先生、梁志爱先生，独立董事霍文营先生、卢太平先生、仲为国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伟先生、李娜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郑奕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483,559 99.7841 4,270,057 0.1954 444,800 0.02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12,459 99.7717 4,540,857 0.2078 445,100 0.020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12,759 99.7717 4,540,857 0.2078 444,800 0.020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14,159 99.7718 4,539,457 0.2078 444,800 0.0204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538,359 99.7866 4,401,457 0.2015 258,600 0.0119

6、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724,537 99.4289 12,096,279 0.5538 377,600 0.0173

7、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共同投资、资产收购和出售、管理服务暨关联交易等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00,676 99.2620 4,291,657 0.6798 366,500 0.058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074,576 99.1787 4,823,657 0.7641 360,600 0.057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544,759 99.7869 4,275,357 0.1957 378,300 0.017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01,559 99.7712 4,536,557 0.2076 460,300 0.0212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66,659 99.7742 4,567,257 0.2091 364,500 0.0167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9,265,659 99.7741 4,564,257 0.2089 368,500 0.01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083,986,8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3,712,4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839,064 71.7557 4,401,457 26.6769 258,600 1.567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8,162,742 88.2897 824,057 8.9131 258,600 2.797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676,322 50.6818 3,577,400 49.318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5,551,515 95.3497 4,401,457 4.3921 258,600 0.2582

6

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

议案

87,737,693 87.5524 12,096,279 12.0707 377,600 0.3769

7

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共同投

资、资产收购和出售、管理服务暨关

联交易等授权事项的议案

95,553,415 95.3516 4,291,657 4.2825 366,500 0.3659

8

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联交易专项

授权的议案

95,027,315 94.8266 4,823,657 4.8134 360,600 0.3600

9 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95,557,915 95.3561 4,275,357 4.2663 378,300 0.3776

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

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95,214,715 95.0136 4,536,557 4.5269 460,300 0.4595

11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

独立董事的议案

95,279,815 95.0786 4,567,257 4.5576 364,500 0.3638

12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5,278,815 95.0776 4,564,257 4.5546 368,500 0.36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6为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中，议案7、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律师、仲路漫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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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

相关议案材料已于2025年5月1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监事。 公司董事应参加表决11人，实际参加表决11人。 公司4名

监事参阅了相关议案材料。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7名）

由董事邓立新先生、宗卫国先生、任力先生、魏一先生、黄仁祝先生、梁志爱先生、仲为国先生组成，邓立新先生任召集人。

2、审计与内控委员会（5名）

由董事王扬女士、霍文营先生、仲为国先生、张多蕾先生、魏一先生组成，公司独立董事王扬女士任召集人。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穆红波先生因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将继续履职至选出新任副总经理之日。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经

公司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及公司总经理宗卫国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黄仁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阅黄仁祝先生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能够胜任拟担任的职位。

截至目前，黄仁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黄仁祝先生 简历

黄仁祝，男，汉族，1970年9月生，中共党员。 重庆大学电力经济专业毕业，本科学历。 曾任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淮矿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支部书记，淮矿清洁能源公司执行董事、党支部书记，淮河能源燃气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淮南矿业集团物资采供中心、物资供销分公司党委书记等职，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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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77号永茂泰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003,3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757

注：公司总股本329,94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400,028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股份5,056,800股后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24,483,1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光普、财务总监范玥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55,023 99.9712 30,790 0.0183 17,586 0.010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50,923 99.9687 30,790 0.0183 21,686 0.013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50,923 99.9687 30,390 0.0180 22,086 0.013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63,123 99.9760 20,290 0.0120 19,986 0.0120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51,845 99.9693 22,468 0.0133 29,086 0.0174

6.00、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董事徐宏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5,609 98.2090 49,610 0.6355 90,180 1.1555

6.02、议案名称：董事徐文磊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09 98.3218 42,210 0.5407 88,780 1.1375

6.03、议案名称：董事徐娅芝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9,609 98.1321 55,610 0.7124 90,180 1.1555

6.04、议案名称：董事王斌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9,309 99.9082 49,610 0.0295 104,480 0.0623

6.05、议案名称：董事朱永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9,309 99.9082 44,110 0.0262 109,980 0.0656

6.06、议案名称：董事张志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9,109 99.9081 44,310 0.0263 109,980 0.0656

6.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张志勇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9,309 99.9082 49,610 0.0295 104,480 0.0623

6.0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彭立明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8,509 99.9078 50,410 0.0300 104,480 0.0622

6.0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周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3,309 99.9047 55,610 0.0331 104,480 0.0622

6.10、议案名称：独立董事（离任）李英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9,309 99.9082 56,210 0.0334 97,880 0.0584

6.1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离任）李小华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48,309 99.9076 52,110 0.0310 102,980 0.0614

7.00、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职工代表监事张发展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86,916 99.9306 42,510 0.0253 73,973 0.0441

7.02、议案名称：监事应莎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76,906 99.9267 43,010 0.0256 79,973 0.0477

7.03、议案名称：监事叶楚楚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86,416 99.9303 43,010 0.0256 73,973 0.0441

7.04、议案名称：监事（离任）章妙君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84,216 99.9290 39,710 0.0236 79,473 0.0474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37,523 99.9607 36,890 0.0219 28,986 0.0174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38,023 99.9610 39,890 0.0237 25,486 0.015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38,123 99.9611 41,590 0.0247 23,686 0.0142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37,823 99.9609 36,890 0.0219 28,686 0.0172

1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36,723 99.9603 39,190 0.0233 27,486 0.0164

1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927,823 99.9550 43,990 0.0261 31,586 0.01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0,861,996 99.8434 30,790 0.0996 17,586 0.0570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0,857,896 99.8302 30,790 0.0996 21,686 0.0702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857,896 99.8302 30,390 0.0983 22,086 0.0715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870,096 99.8697 20,290 0.0656 19,986 0.0647

5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0,858,818 99.8332 22,468 0.0726 29,086 0.0942

6.01 董事徐宏薪酬 7,662,099 98.2082 49,610 0.6358 90,180 1.1560

6.02 董事徐文磊薪酬 7,670,899 98.3210 42,210 0.5410 88,780 1.1380

6.03 董事徐娅芝薪酬 7,656,099 98.1313 55,610 0.7127 90,180 1.1560

6.04 董事王斌薪酬 30,756,282 99.5014 49,610 0.1604 104,480 0.3382

6.05 董事朱永薪酬 30,756,282 99.5014 44,110 0.1427 109,980 0.3559

6.06 董事张志薪酬 30,756,082 99.5008 44,310 0.1433 109,980 0.3559

6.07 独立董事张志勇薪酬 30,756,282 99.5014 49,610 0.1604 104,480 0.3382

6.08 独立董事彭立明薪酬 30,755,482 99.4989 50,410 0.1630 104,480 0.3381

6.09 独立董事周栋薪酬 30,750,282 99.4820 55,610 0.1799 104,480 0.3381

6.10 独立董事（离任）李英薪酬 30,756,282 99.5014 56,210 0.1818 97,880 0.3168

6.11 独立董事（离任）李小华薪酬 30,755,282 99.4982 52,110 0.1685 102,980 0.3333

7.01 职工代表监事张发展薪酬 30,793,889 99.6231 42,510 0.1375 73,973 0.2394

7.02 监事应莎薪酬 30,787,389 99.6021 43,010 0.1391 79,973 0.2588

7.03 监事叶楚楚薪酬 30,793,389 99.6215 43,010 0.1391 73,973 0.2394

7.04 监事（离任）章妙君薪酬 30,791,189 99.6144 39,710 0.1284 79,473 0.2572

8 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0,844,496 99.7868 36,890 0.1193 28,986 0.0939

9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30,844,996 99.7884 39,890 0.1290 25,486 0.0826

1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30,845,096 99.7888 41,590 0.1345 23,686 0.0767

11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0,844,796 99.7878 36,890 0.1193 28,686 0.0929

12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0,843,696 99.7842 39,190 0.1267 27,486 0.0891

13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0,834,796 99.7554 43,990 0.1423 31,586 0.10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有徐宏、徐文磊、徐娅芝、周秋玲、上海磊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宏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莎等7名股东，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关联关系为：徐

文磊为徐宏之子，徐娅芝为徐宏之女，周秋玲为徐宏配偶，上海磊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徐娅芝

控制的企业，上海宏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徐文磊控制的企业，该6名股东均与徐宏、徐文磊、徐

娅芝的薪酬事项存在关联关系；股东应莎与其本人的薪酬事项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股东徐宏持有101,987,917股、徐文磊持有17,550,000股、徐娅芝持有17,551,600股、周

秋玲持有5,558,483股、上海磊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3,969,800股、上海宏芝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3,580,200股，以上6名股东合计持有160,198,000股，均对议案6.01、6.02、6.03回避

表决；应莎持有3,510股，对议案7.02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13项议案均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宇曈、刘禹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